
分析海关税款担保新模式

产品名称 分析海关税款担保新模式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海关总署发布2021年第100号公告，决定自12月1日起实施以企业为单元的税款担保改革，实现一份保函
可以同时在全国海关用于多项税款担保业务。一、新模式与旧模式区别1、改革前，按担保用途分别办理
担保；改革后，以企业为单元办理担保。2、改革前，开立汇总征税保函、纳税期限保函或征税要素保函
分别用于不同的担保业务；改革后，一份海关税款担保保函可办理所有税款担保业务。3、改革前，根据
用途不同，企业需要在属地海关关税处或者申报地口岸海关备案保函；改革后，统一在属地海关关税处
备案保函即可。二、新模式给企业带来更多便利1、精简担保办理环节“一保多用”的担保模式，避免企
业多次往返担保金融机构与海关之间申领保函和办理通关业务。2、有效节约资金成本整合多项担保用途
，保函额度可在各类担保业务中灵活使用，避免企业因办理不同业务需开立不同保函。3、助力通关效率
提升属地海关备案全国通关，使用时，企业在线上办理即可放行，进一步压缩货物通关时间。三、实操
中需要重点关注01已联网的金融机构，海关根据金融机构传输的保函、保单电子数据进行备案；未联网
的金融机构，企业需向海关提交保函、保单正本。02企业办理货物担保通关时，选择汇总征税或纳税期
限模式的，企业应在报关单申报界面关联担保物；选择征税要素模式的，应在单一窗口提交备案申请并
经海关审批同意后，再在单一窗口关联担保物或按需缴纳保证金。03报关单申报日期应在保函有效期间
内，保函有效期间还应覆盖海关事务担保期间。04公告实施前已备案且尚在有效期的仍可按原备案用途
办理担保通关业务，同时，对于尚未办结的征税要素担保可以通过原操作系统继续办理延期和核销手续
。05公告实施前金融机构已开出但尚未在海关业务系统备案的保函不能再使用，需联系金融机构重出保
函。公告原文如下为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海关总署决定实施以企业为单元的税款担保改革，实现一份担保可以同时在全国海关用于
多项税款担保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本公告所称海关税款担保业务范围包括：（一）汇总
征税担保，是指为办理汇总征税业务向海关提供的担保；（二）纳税期限担保，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担保；（三）征税要素担保，是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二、五项的担保。二、除失信企业外，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以下统称企业）可凭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下统称金融机构）开具的海关税款担保保函（格
式见附件，以下简称保函）、关税保证保险单（以下简称保单）办理海关税款担保业务。三、企业应在
办理货物通关手续前向金融机构申请获取保函或保单。保函受益人或保单被保险人应包括企业注册地和
报关单申报地直属海关。四、企业注册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以下统称属地关税职能部门）根据金
融机构传输的保函、保单电子数据或验核企业提交的保函、保单正本，为企业在海关业务系统备案担保



信息，系统生成担保备案编号。已联网金融机构向海关传输的保函、保单电子数据与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海关不再验核正本；未联网金融机构应向企业出具保函、保单正本。五、企业选择办理汇总征税或纳
税期限担保通关的，应在报关单申报界面选取担保备案编号；选择办理征税要素担保通关的，应通过单
一窗口“征税要素担保备案”模块提交征税要素担保备案申请，海关核批同意后再选取担保备案编号或
按照海关规定缴纳保证金。系统成功核扣担保额度或海关核注保证金后，满足放行条件的报关单即可担
保放行。企业缴纳税款或担保核销后，保函、保单的担保额度自动恢复。企业在保函、保单列明的申报
地海关办理不同税款担保业务均可共用一份保函或保单，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六、已备案
且尚在有效期的保函、保单，企业确认担保责任已解除的，经与金融机构协商一致，可向属地关税职能
部门申请撤销。联网传输的保函、保单，应由金融机构向海关发送撤销的电子数据。人工备案的保函、
保单，应由企业向海关提交撤销的书面申请。七、企业未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缴纳税款的，海关可以停
止其使用保函、保单办理担保通关业务。金融机构拒不履行担保责任、不配合海关税收征管工作或偿付
能力存疑的，属地关税职能部门可不再备案其保函、保单担保信息。本公告也可适用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规定的特定海关业务担保。本公告自2021年12月1
日起施行，施行前已备案且尚在有效期的保函、保单仍可按照原备案用途办理担保通关业务。本公告有
关事项与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45号和海关总署、银保监会公告2018年第155号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215号同时废止。特此公告。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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